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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 機關主要職掌： 

依據法院組織法第 9條及第 10條之規定，本院管轄以下事件： 
1.民事、刑事第一審通常、簡易訴訟案件及行政訴訟案件。 
2.不服簡易庭判決、裁定、上訴或抗告案件。 
3.少年事件。 
4.家事事件。 
5.交通案件。 
6.民事強制執行事件。 
7.非訟事件。 
8.流氓感訓案件。 
9.勞資爭議事件。 

10.選舉罷免事件。 
11.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 
12.其他法律規定訴訟案件。 

地方法院審判通常及簡易訴訟程序以法官 1人獨任行之，但通常訴訟程序案件重大者，或
簡易訴訟程序上訴或抗告案件，由法官 3人合議行之。 

(二) 內部分層業務： 
本院內部單位，係依「法院組織法」、「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處務規程」之規定設置，其有關內
部單位業務職掌劃分如下： 
1.本院設院長 1人，綜理全院行政事務。 
2.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少年家事庭：審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少年及家事第一審及

簡易案件裁定抗告案件暨審理專業事務案件事項。 
3.民事執行處：辦理民事執行及保全程序事項。 
4.公設辯護人室：辦理指定辯護案件、辯護案件之編訂保管事項。 
5.調查保護室：辦理少年事件審前調查及執行保護處分。 
6.公證處：依公證法第 4條、第 5條之內容辦理公證事務。 
7.登記處：辦理法人登記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 
8.提存所：辦理假扣押、假處分案件提存事項。 
9.書記處：置書記官長 1人，承院長之命處理行政事務並指揮監督書記官以下職員。 

10.書記處民、刑事、行政訴訟及少家紀錄科：辦理訴訟案件進行中卷證之收管、分配、裁判 
正本之製作，文件處理暨卷證之送上訴；辦理訴訟文卷之點收，卷宗目錄之編訂，案件程
序初步審查，裁判之編號，法人登記及夫妻財產制契約之登記事項及其他非訟事件事項。 

11.書記處文書科：辦理文卷之收發、繕印、整理及檔案之保管、印信之典守、法令編印、集
會之紀錄、律師之登記事項等。 

12.書記處總務科：辦理庶務、司法收入及經費出納、贓證物品之保管、案內金錢或其他貴重
物品之出納事項，財物購置、保管、發給事項，公有廳舍修建及分配使用事項及福利事項。 

13.書記處研考科：研究發展工作之推行，年度工作計畫之擬編，案件進行檢查及自行檢查事
項，列管事項之追蹤、管制、考核事項等。 

14.書記處訴訟輔導科：辦理為民服務及輔導事項。 
15.書記處法警室：執行人犯戒護、拘提、押解等事項。 
16.會計、統計、資訊、人事及政風室：分別辦理歲計、會計、統計、資訊、人事管理及政 

風查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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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 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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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預算員額說明表 

區 分 
預 算 員 額 

說 明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增 減 比 較 

職 員 178 175 3 本年度預算員額 247 人，較

上年度增列 4人，其中增列

職員 3人，聘用人員 1人。 法 警 22 22 0 

工 友 6 6 0 

技 工 1 1 0 

駕 駛 10 10 0 

聘 用 29 28 1 

約 僱 1 1 0 

合 計 

 

247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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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院秉持司法為民之服務態度，結合社會資源，提升服務效能，建立公正、友善，親民、 

便民之司法環境。並配合司法院推動之司法改革，於訴訟上及行政上與時俱進，持續推動 

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有效疏減訟源。 

落實訴訟程序及相關法規規範，連結行政網絡資源，強化與相關機關之橫向聯繫，確保當 

事人之權益；增進網路查詢及訴訟輔導服務，促使服務零時差；透過卷證電子化，縮減紙 

張列印及卷證之保存年限，以建立綠能司法；加強專業訓練及溝通互動，使人民體會專業 

且有溫度的司法。 

本院依據司法院 111 年度施政計畫綱要，並針對當前社經情勢變化及本院未來發展需要， 

擬定 111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下： 

(一)年度施政目標 

1.提升行政效能：簡化行政流程，以ｅ化之行政支援審判。 

2.推動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宣傳多元化爭議解決管道，使民眾得以訴訟外之方式解 

決紛爭。 

3.達成各項計畫與預算配合：切實控制預算執行，本撙節原則支用經費。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4 

 

 

 (二)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一般行政 
一 

力行公平考核獎懲，端正優

良司法風氣。 

健全法院人事制度，加強行政監督，力行公

平考核獎懲。 

二 
預防追查破壞司法信譽案

件。 

檢肅貪瀆，端正政風，賡續執行「肅貪行動

方案」建立司法新形象。 

三 研究發展與管制考核。 
加強研究發展，推動司法業務革新；力行管

制考核，增進司法業務績效。 

四 加強檔案及財產管理。 
加強檔案管理及清理已逾保存年限之案

卷；維護公有財產並加強檢核。 

五 
加強訴訟輔導及便民禮民

服務。 

指派法官助理及志工協助處理便民、禮民及

訴訟程序法律諮詢業務。 

六 

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加強

資訊管理與運用，提升司法

工作效率。 

配合司法院資訊處推動司法業務電腦化，隨

時更新各項系統版本，提供即時、正確之司

法資訊，以提升服務品質降低資安風險。 

二、審判業務 
一 

維護審判獨立，樹立司法尊

嚴。 

端正司法風氣，檢肅貪瀆不法，嚴查破壞司

法信譽案件，以維護優良風紀與司法尊嚴。 

二 

強化法院認定事實之功

能，提高民事、刑事及行政

訴訟辦案維持率及結案速

度；另增強民事及勞動調解

和解之功能，以期提高調解

績效，疏減訟源。 

加強法官認定事實之功能，妥適適用法律，

隨時注意案件審理並行使闡明權，使當事人

陳述事實，聲明證據及其他訴訟關係所必要

之聲明或陳述，得為適當完全之辯論；確實

依照司法院有關辦案期限規定辦理，促請法

官於期限內妥適審結，調查證據力求詳盡，

審慎認事用法，以提高辦案維持率及結案速

度；另強化民事及勞動調解、和解功能，以

期疏減訟源。本年度預計辦理民事事件業務

19,000 件；行政訴訟業務 3,000 件；刑事

案件業務 9,00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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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民事執行功能，提高民

事執行績效，確保當事人權

益。 

受理執行事件後，即實施查封，避免債務人

有脫產之行為，對於不動產拍賣亦以公平、

公正、公開之方式行之，以防止司法黃牛有

圍標之情事，並迅速製作分配表以保障執行

債權人之權益。本年度預計辦理民事強制執

行業務 31,200 件。 

四 

落實家事事件審理及調查

業務，提高家事事件調解成

立率及加強家暴事件被害

人保護措施。 

提高家事事件調解成立率，並妥適處理家事

事件及家庭暴力防治民事保護令事件，以促

進家庭和諧，保護被害人之人身安全。本年

度預計辦理家事事件業務 3,530 件；家事事

件調查業務 60件。 

五 

落實少年事件調查、保護輔

導業務，以提高少年輔導成

效。 

加強執行強制性之親職教育工作，運用社會

資源加強對行為偏差少年之輔導；對於偶發

初犯之少年，裁定轉介輔導給予自新機會，

對於失學、失業有犯罪習慣之少年或兒童儘

量裁定予以安置輔導，並加強再犯少年之輔

導個案調查及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等工

作。本年度預計辦理少年事件業務 900 件；

少年事件調查、保護輔導業務 650 人。 

六 
推廣公認證業務及辦理清

償提存及擔保提存事件。 

加強辦理提存業務，以期疏減訟源;加強辦

理公證業務，並擴大公證法律宣傳。本年度

預計辦理公證業務 1,600 件；提存業務 695

件。 

七 
汰購各類設備，改善辦公環

境。 

便利公務進行，提高工作效率，汰購零星設

備。 

三、一般建築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一 

汰購執行車 2輛、勘驗車 2

輛及觀護車 1輛。 
加速公務進行，提升工作效率。 

四、第一預備金 

一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

列，以支應各項經費之不

足。 

依預算法第 64 條規定申請動支，便利業務

推展，促進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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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前（109）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一般行政 1.力行公平考核獎懲，端正優

良司法風氣。 

2.預防追查破壞司法信譽案

件。 

3.研究發展與管制考核。 

4.加強檔案及財產管理。 

5.加強訴訟輔導及便民禮民服

務。 

1.貫徹各項行政革新，力求合法、公正、公

平。 

2.設置檢舉信箱及電話，審慎處理破壞司法

信譽案件。 

3.擬定作業計畫項目，實施追蹤考核，加強

業務檢查。 

4.依規定加強檔案管理，維護公有財產。 

5.為達到落實便民、禮民，提升服務績效之

目標，厲行準時開庭及敦請法官能儘速審

結案件，並妥適裁判。 

二、審判業務 1.加強法官認定事實之功能，

妥適適用法律審理，調查證

據力求詳盡，審慎認事，以

提高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

辦案維持率與結案速度；另

增強民事調解和解之功能，

以提高調解績效，疏減訟源。 

2.加強民事執行績效，保障人

民權益，於受理執行事件

後，立即實施查封，避免債

務人有脫產之行為；對於不

動產拍賣亦以公平、公正及

公開方式行之。 

3.強化辦理家事事件審理及調

查業務。 

4.加強辦理少年事件審理、調

查、保護輔導業務，提高少

年輔導成效，以防制青少年

犯罪。 

 

 

1.提高民刑事辦案維持率及結案速度。 

2.加強審判事實認定並強化調解、和解期能

疏減訟源。 

3.民事事件業務，本年度辦結 19,426 件；

行政訴訟業務，本年度辦結 2,411 件； 

 刑事案件業務，本年度辦結 7,576 件。 

 

4.民事執行業務均迅速、公正辦理，結案速 

 度亦提高，本年度辦結 33,674 件。 

 

 

 

 

5.家事事件業務，本年度辦結 3,408 件； 

 家事事件調查業務，本年度辦結 55件。 

6.少年調查案件每件皆命調查保護官作審

前調查並出庭陳述意見，務期妥適裁定。

執行保護事件，則針對個案狀況，加強監

督輔導，預防少年再犯。少年事件業務，

本年度辦結 889 件；少年事件調查、保護

輔導業務，本年度辦結 67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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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5.加強辦理公證及提存事件以

期疏減訟源。 

 

 

6.汰購各類設備，改善辦公環

境。 

7.公證處凡公證事件，隨到隨辦力求迅速、

合法、便民，並擴大公證法律宣傳。公證

業務，本年度辦結 1,452 件；提存業務，

本年度辦結 722 件。 

8.汰購零星設備已依計畫辦理完成。 

三、一般建築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汰購小型警備車 1 輛及公務機

車 1輛。 
已依計畫辦理完成。 

四、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2條規定編列，以

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本年度未動支第一預備金。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110 年 1 月 1日至 6 月 30 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一般行政 1.力行公平考核獎懲，端正優

良司法風氣。 

2.預防追查破壞司法信譽案

件。 

3.研究發展與管制考核。 

4.加強檔案及財產管理。 

5.加強訴訟輔導及便民禮民服

務。 

6.持續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

加強資訊管理與運用，提升

司法工作效率。 

1.貫徹各項行政革新，力求合法、公正、公

平。 

2.設置檢舉信箱及電話，審慎處理破壞司法

信譽案件。 

3.擬定作業計畫項目，實施追蹤考核，加強

業務檢查。 

4.依規定加強檔案管理，維護公有財產。 

5.為達到落實便民、禮民，提升服務績效之

目標，厲行準時開庭及敦請法官能儘速審

結案件，並妥適裁判。 

6.推動司法業務電腦化，提高辦案績效期能

縮短辦案日數。 

二、審判業務 1.加強法官認定事實之功能，

妥適適用法律審理，調查證

據力求詳盡，審慎認事，以

提高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

辦案維持率與結案速度；另

增強民事調解和解之功能，

1.提高民刑事辦案維持率及結案速度。 

2.加強審判事實認定並強化調解、和解期能

疏減訟源。 

3.本年度預計辦理民事事件業務 17,500

件，已實際辦結 8,474 件；預計辦理行政

訴訟業務 3,300 件，已實際辦結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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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調解績效，疏減訟源。 

 

2.加強民事執行功能，提高民

事執行績效，保障人民權益。 

 

3.強化辦理家事事件審理及調

查業務。 

 

4.加強辦理少年事件審理、調

查、保護輔導業務，提高少

年輔導成效，以防制青少年

犯罪。 

 

5.加強辦理公證及提存事件以

期疏減訟源。 

 

 

 

 

6.汰購各類設備，改善辦公環

境。 

件；預計辦理刑事案件業務 9,300 件，

已實際辦結 3,563 件。 

4.民事執行業務均迅速、公正辦理，結案速

度亦提高，本年度預計辦理民事執行業務

31,000 件，已實際辦結 15,274 件。 

5.本年度預計辦理家事事件業務 3,490 

件，已實際辦結 1,477 件；預計辦理家事

事件調查業務 72件，已實際辦結 17 件。 

6.提高少年輔導成效，加強防止青少年吸毒

宣導，以期犯罪人數減少。本年度預計辦

理少年事件業務 980 件，已實際辦結件

373 件；預計辦理少年事件調查、保護輔

導業務 720 人，已實際辦結 267 人。 

7.加強非訟宣導，以疏減訟源；公證處就公

證事件，隨到隨辦力求迅速、合法、便民，

並擴大公證法律宣傳。本年度預計辦理公

證業務 1,650 件，已實際辦結 833 件；預

計辦理提存業務 680 件，已實際辦結 332

件。 

8.已分配汰購之各零星設備均如期完成。 

三、一般建築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汰購登山勘驗車 1輛。 依計畫進度辦理。 

四、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2條規定編列，以

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本年度尚未動支第一預備金。 

 


